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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人車管理條例深圳首行
福田南山等9區145公里道路已開放測試 記者試乘體驗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郭若溪 深圳報道）「您

需持有效的C2或以上級別

駕駛證，在簽署完『試乘須知』後，才可作為主駕駛人員參與試

乘。」8月1日，香港文匯報記者坐上了自動駕駛解決方案提供商元

戎啟啟行的L4級自動駕駛前裝方案汽車，分別在主駕駛位和後排座位

體驗了2次全無人自動駕駛的道路測試。當天，中國內地首部關於

智能網聯汽車管理法規《深圳經濟特區智能網聯汽車管理條例》

（下稱《條例》）正式實施，首次對智能網聯汽車的准入登記、上

路行駛、事故責任認定等事項作出具體規定，且首次在法律層面明

確了具備條件的行政區全域可開展商業化運營試點。截至2022年6

月，深圳已在福田、南山、坪山等9個行政區開放測試道路里程約

145公里，預計最快今年下半年最晚明年，將在適合的行政區全區

域開放道路測試。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中國人力
資源和社會保障部、國家衞生健康委員會8
月1日發布「關於堅決打擊對新冠肺炎康
復者就業歧視的緊急通知」，嚴禁用人單
位、人力資源服務機構以曾經新冠肺炎病
毒核酸檢測陽性為由，拒絕招（聘）用新
冠肺炎康復者。嚴禁用人單位在勞動者入
職和用工過程中對新冠肺炎康復者實施就
業歧視。嚴禁用人單位隨意違法辭退、解

聘新冠肺炎康復者。

不得非法查詢相關檢測結果
通知提出，近期，部分地方出現濫用

「健康碼」等檢測查詢工具，對新冠肺炎
康復者實施就業歧視問題，嚴重侵害勞動
者平等就業權益，社會反響強烈。為依法
保障新冠肺炎康復者平等就業權益，通知
要求規範新冠病毒核酸檢測查詢，除因疫

情防控需要並科學合理設置新冠病毒核酸
檢測信息查詢期限外，任何單位和個人不
得擅自非法查詢相關檢測結果。嚴禁用人
單位發布或委託發布含有新冠肺炎病毒核
酸檢測歷史陽性等歧視性內容的招聘信
息。

發現一起嚴肅處理一起
通知要求加強排查檢查，對用人單位、

人力資源服務機構或其他單位和個人非法
查詢核酸檢測結果、超過合理期限設置查
詢期限、對新冠肺炎康復者實施就業歧視
的，要依據職責分工快查快辦，採取行政
約談、通報曝光、行政處理、行政處罰等
有力舉措，發現一起嚴肅處理一起。對招
聘信息中含有相關歧視性內容的，勞動保
障監察機構要依法依規從重處理處罰。對
涉及其他就業歧視情形或非法使用核酸檢

測信息的，要依照相關法律規定予以處
理。
通知還強調，要加強督促指導和監督檢

查，對發現的失職失責行為，要限期督促
糾正，依法依規對相關單位和責任人員追
責問責。
人社部、國家衞健委將適時對各地區落

實情況進行明察暗訪，推動各項要求落實
落地。

：堅決打擊就業歧視新冠康復者人社部
衞健委

於7月初發布的《條例》包括了總
則、道路測試和示範應用、准入

和登記、使用管理、車路協同基礎設
施、網絡安全和數據保護、交通違法和
事故處理、法律責任等九章六十四條內
容，明確規定了智能網聯汽車的准入管
理與登記制度，列入國家汽車產品目錄
或者深圳市智能網聯汽車產品目錄的智
能網聯汽車，允許其在登記後可以上路
行駛，是國內地方有關立法的首次探索
（要點見表）。

處理極複雜場景像老司機
香港文匯報記者試乘的元戎啟行自動

駕駛車輛是經廣汽埃安小轎車改造而成
的L4級自動駕駛前裝方案汽車。車身
嵌入2-5顆固態激光雷達和8顆自研攝
像頭，結合自研多傳感器融合技術，能
精準識別超過200米範圍的障礙物。
路測過程中，安全員均坐在副駕駛

位，全程注意力高度集中，右腳放在副
駕駛加裝的剎車板上。車輛在福田
CBD多段狹窄擁擠的路段，與行人、
機動車和非機動車混行，在遇到行人和
車輛臨時佔道、逆行、橫穿馬路等情
況，車輛亦能機智地處理極複雜場景，
頗有老司機風範。
元戎啟行市場部總監唐瑤介紹，屏幕

上顯示有一條不斷左右擺動的藍綠色指
引線，是車輛計劃在未來10-15秒會行
進的Pass路線，表明車輛正在進行思
考，以選擇最合適路線行駛。

遇到行人剎車反應非常快
行程結束後，香港文匯報記者提出想

要試乘主駕駛位的請求，在得知記者持
有駕照且有多年駕齡後，安全員拿出了
一份《試乘須知》稱，簽署後即可坐在
主駕駛位。
記者看到，《試乘須知》中要求，持

有現時有效的中國C2或以上駕駛證，
熟練掌握駕駛技術，具備實際安全駕駛
經驗的，試乘前未飲酒，且不穿拖鞋，
在試乘過程中，若自動駕駛車輛出現或
預計馬上出現任何危險或者緊急情況
時，作為主駕駛人員應立即採取必要措
施接管車輛，不得有任何危險駕駛動作
等條款。行駛過程中，坐在副駕駛的安
全員依舊全神貫注地留意路況，記者也
認真地觀察着車輛四周，緊張地看着方
向盤在眼前自動旋轉。當遇到突然出現
在視野範圍內的行人時，記者正要踩下
剎車，發現車輛已自動完成剎車動作，
反應速度非常快，途中遇到載有超大塑
料泡沫的單車時，也能精準識別，快速
避障。
近年來，智能網聯汽車成為全球的創

新熱點。目前，包括百度、小馬智行、

文遠知行、Auto X和元戎啟行在內的
多家自動駕駛技術廠商都在深圳落戶發
展。深圳率先為智能網聯汽車立法，不
僅能為行業發展帶來更加明確的指引，
其背後也蘊含着眾多新的機遇。

車企：立法助力產業加速發展
數據顯示，深圳涉及自動駕駛的企業

達800家，其中近5年成立的就有415
家。根據《深圳市培育發展智能網聯汽
車產業集群行動計劃（2022—2025
年）》提出，到2025年，深圳智能網
聯汽車產業營業收入達到2,000億元
（人民幣，下同），形成10家以上營
收超百億元企業，以及20家以上營收
超十億元企業的戰略梯隊。
小馬智行副總裁、大灣區研發中心負

責人莫璐怡表示，對於自動駕駛整個行
業來說，自動駕駛大規模商業化應用離
不開三個方向：成熟的技術、支持性的
法律法規、用戶與客戶的接受度和應
用。《條例》中對高級別自動駕駛的定
義、智能網聯汽車產品准入和登記、網
絡安全與數據保護、交通違法和事故處
理等方面都給出了明確規定，為推動整
個自動駕駛行業的商業化、用戶與客戶
權益保障等樹立了「先行先試」的典
範。「期待《條例》正式實施後能夠由
點帶面推動自動駕駛的政策整體落地與
立法進度，助力智能網聯汽車產業步入
發展快車道。」

自動駕駛商業價值逐漸清晰
「全無人自動駕駛的道路測試意味着

自動駕駛技術已經擁有讓機器代替人力
的能力，其背後的商業價值也逐漸清
晰。」元戎啟行CEO周光受訪時亦表
示，《條例》將「完全自動駕駛的智能
網聯汽車」納入立法範圍，這是加快自
動駕駛商業化落地的極大利好。隨着
《條例》的推行，自動駕駛汽車的行業
準則、交通事故權責、商業化運營將會
得到規範，自動駕駛將迎來政策和技術
並行的高速發展時期，技術迭代周期變
短，成本也在不斷下降。路上能看到的
自動駕駛車輛會越來越多。

冀自動駕駛商業運營收費標準出台
不過，多家自動駕駛企業指出，對於

該法規配套的細則還有待陸續推出，包
括如何制定自動駕駛商業化運營的收費
標準等。「法規制定的只是框架性的規
範，細則的完善才是最關鍵的，現在還
沒有看到細則，因此法規的執行也會面
臨各種問題。」元戎啟行市場部總監唐
瑤表示，希望自動駕駛出租車（Ro-
botaxi）在收費運營方面的細則盡快出
台，加快自動駕駛商業化落地。

◆8月1日，中
國內地首部智
能網聯汽車管
理法規《深圳
經濟特區智能
網聯汽車管理
條例》正式實
施。圖為元戎
啟啟行的全無人
駕駛汽車上路
測試。

香港文匯報
記者郭若溪 攝

《條例》要點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方俊明 珠海報道）由澳門
大學科技學院院長、珠海澳大科技研究院研究員
須成忠教授帶隊，匯聚中科院深圳先進技術研究
院、國防科技大學、百度等在無人駕駛領域具有
領先地位的機構人才研究團隊，共同研發的澳門
首輛智駕巴士從澳門大學駛出，跨過橫琴口岸駛
入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目前完成為期17天的智
能駕駛性能測試。須成忠稱，該研究團隊將為粵
澳地區自動駕駛廠商提供自動化標準化測試認證
服務，致力於打造粵港澳大灣區一流的國際智能
駕駛測試場。
據了解，此次「橫琴之行」，依據研究團隊對

智駕巴士在澳門大學校園的測試情況，結合最新
研究成果，對該巴士進行功能性和可靠性方面的
升級改造，尤其是在駕駛環境感知認知和規劃決
策方面。此次升級改造將傳統的「GPS尋跡模
式」轉型升級為「同步定位與地圖構建技術」，
利用激光雷達等傳感器，實現自動構建環境地
圖。此外，研究團隊還在巴士平台上設計部署了
基於５G的車路協同系統，利用「雲－邊－端」
智能技術加速自動駕駛車輛快速落地發展。
智駕巴士平台所依託的科研項目「協同智能驅

動的無人駕駛關鍵技術與平台」，是珠海澳大科
技研究院智慧城市研發中心的重點研究方向之

一，該中心的科研團隊由澳門大學校長宋永華領
銜，通過深度產學研合作融通創新。
珠海澳大科技研究院有關負責人表示，「智駕

巴士平台」研究項目已獲得了國家重點研發計劃
「物聯網與智慧城市」重點專項、澳門科學技術
發展基金的人工智能重點研發專項的支持。目
前，「智駕巴士平台」已成功利用人工智能、大

數據處理、物聯網、雲計算等多種技術收集道路
信息（如交通信號、路上行人及車輛），令巴士
可在開放及不確定環境下安全可靠地行駛，使其
與環境聯成一體，形成「人、車、路」高效運行
的交通體系，並於澳門大學校園、橫琴粵澳深度
合作區開放路段成功測試運營，實現了澳大車路
協同無人駕駛關鍵技術的落地。

澳門首輛智駕巴士完成跨珠澳17天測試

◆◆澳門首輛澳門首輛
智駕巴士在智駕巴士在
橫琴粵澳深橫琴粵澳深
度合作區開度合作區開
放路段進行放路段進行
道路測試道路測試。。
受訪者供圖受訪者供圖

1、上路條件：經公安機關交通管理部門登記取得智能網聯汽車登記證書、
號牌和行駛證，車輛車載設備運行安全相關數據已接入政府監管平台。

2、商用條件：經營者應取得道路運輸經營許可證，車輛應取得道路運輸
證，並以顯著的車身標識進行安全提示。用於公交客運的車輛內部播放
語音提示。

3、保險要求：投保機動車交通事故責任強制保險和機動車第三者責任保
險；具有載人功能的還應投保機動車車上人員責任保險。

4、事故責任認定：有駕駛人—由駕駛人承擔相應損害賠償責任。
無駕駛人—由車輛所有人、管理人承擔相應的損害賠償責任。
智能網聯汽車存在缺陷—車輛駕駛人或所有人、管理人賠償後，可依法
向生產者、銷售者請求賠償。

5、定責依據：智能網聯汽車車載設備、路側設備、監管平台等記錄的車輛
運行狀態和周邊環境的客觀信息。

6、網絡安全和數據保護：制定數據安全管理制度和隱私保護方案，並將存
儲數據的服務器設在中國境內。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郭若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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